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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五届会议 
2006年 4月 24日至 28日 
临时议程*项目 6和 7 
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 
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 
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 

 

 

意大利：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如下决议草案： 
 
重大活动期间的安保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认识到重大活动，如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大型体育活动、首脑会议

以及国庆节日和宗教节日等其他群众性活动越来越重要， 

 又认识到集会自由的原则， 

 牢记一个事实，即重大活动因为规模大而且（或）十分引人注意，有可能

成为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不法活动的目标，并可能被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以从

事非法活动， 

 又牢记重大活动为主办国提供了增强安全管理能力的机会， 

 意识到需要充分尊重数据保护的原则，共享关于重大活动安全可能受到的

威胁的资料，并交流处理此类威胁的经验和经证明的做法，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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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在重大活动期间安全措施国

际常设观察机构框架下所做的工作，如开发了相关的分析工具，在中国、意大

利、挪威、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组织了专家会议， 

 1. 欢迎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设立的重大活动期间安全措施国
际常设观察机构； 

 2. 请各会员国，特别是正在计划于今后几年举办重大活动的国家加强合
作，包括在观察机构的框架下，办法是共享关于重大活动可能受到的威胁的消

息和有关这类活动期间的安保的相关做法； 

 3. 请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在可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继
续并扩大其在观察机构方面的工作，包括应请求向会员国提供重大活动期间安

保方面的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 

 4. 请各会员国向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自愿捐款，并协助从私
营部门募集资金，以维持和扩大观察机构； 

 5. 请秘书长提请会员国注意本决议。 

 
 


